关于2026年5月18日做出的一般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的公告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查，2026年5月18日，我局对1个一般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决定。现将作出的审批决定情况予以公告，公告期为2026年5月18日－2026年5月25日。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公告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十日内提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联系电话：0833-3713337
通讯地址：井研县研城街道建设路新兴街12号
邮政编码：613100
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
	项目名称
	审批文号
	审批时间

	乐山市哈五爷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井研县豆制品膳食纤维加工项目
	乐市环审井字〔2026〕6号
	2026年5月18日



附件： 乐山市生态环境局关于《乐山市哈五爷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井研县豆制品膳食纤维加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









乐山市生态环境局
关于《乐山市哈五爷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井研县豆制品膳食纤维加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

乐山市哈五爷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乐山市哈五爷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井研县豆制品膳食纤维加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现就该《报告表》提出以下审批意见。
一、项目基本情况
《报告表》表明，你单位拟在井研县千佛镇石家桥村10、11组（井研县石家桥食品工业园区）实施井研县豆制品膳食纤维加工项目。项目建设内容为：利用原6300平方米厂房新建豆制品膳食纤维加工车间；新建锅炉房一套，配套2吨/h天然气锅炉1台；购置标准化生产线设备50台套；配套建设绿化、地坪及其他附属设施。其中包括：一期建设包浆豆腐生产线1条、豆干生产线2条、大豆膳食纤维生产线1条，腐竹生产线5条，二期建设包浆豆腐生产线2条，腐竹生产线5条、休闲豆干生产线1条。项目投产后年加工大豆15000 吨。项目总投资3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49万元，占总投资比例约4.97%。
经《报告表》分析论证，该项目取得了井研县发展和改革局备案（川投资备【2601-511124-04-01-742693】FGQB-0013号。项目选址符合规划要求，无明显环境制约因素，总图布置合理，与周边环境相容，在严格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前提下，所产生的环境影响和环境风险均能得到有效控制，从环保角度分析项目建设可行。原则同意《报告表》评价结论和建议。你单位必须全面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及审批意见要求。
二、项目建设和运行中应重点做好以下环保工作
（一）认真落实《报告表》提出的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措施，加强环保设施的日常管理和维护，确保环保设施正常运行，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二）重点落实运营期污染防治措施。
1.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落实各项废水污染防治措施，生产废水、设施清洗废水经污水暂存池收集后由厂内污水处理站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锅炉废水、生活污水由厂区内污水处理站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进入井研县第二污水处理厂处置。
[bookmark: OLE_LINK632][bookmark: OLE_LINK631]2.严格落实废气防治措施。锅炉使用天然气为燃料经低氮燃烧+8米高排气筒(DA001)达标排放，执行《四川省重污染天气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等10个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2024年修订版）》中通用行业绩效B级锅炉排放限值。热风炉天然气燃烧废气经15米高排气筒（DA002）达标排放，干燥粉尘、粉碎粉尘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5米高排气筒（DA002）达标排放，执行《四川省重污染天气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等10个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2024年修订版）》中通用行业绩效B级工业炉窑排放限值。包浆豆腐油炸油烟采用集气罩+油烟净化器处理后经屋顶（DA003）达标排放，执行《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大豆卸料粉尘设置仓顶除尘器处理，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污水处理站恶臭采取喷洒除臭剂和设置绿化进行除臭，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
3.落实噪声污染治理措施。选用先进的低噪声设备，通过隔声、减振、加强管理等措施减小噪声扰民。
4.加强固体废物污染治理措施。污水处理站污泥、卤渣、废包材、废油收集后定期交有资质的单位处理。废离子交换树脂、废布袋由厂家定期回收。坏豆、废滤布、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进行统一处理。
（三）加强安全生产。严格环境风险防控，落实环境风险应急措施，避免环境事故发生。
三、《报告表》预测该项目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为：颗粒物：0.385t/a，SO2：1.85t/a，NOx：3.75t/a，执行1.5倍替代。根据乐山市井研生态环境局《关于核定乐山市哈五爷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井研县豆制品膳食纤维加工项目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的意见》，明确该项目总量控制指标:颗粒物从四川省井研佳泉瓷业有限公司减排项目（颗粒物减排6.78t/a）中调剂0.5775t/a解决；SO2从四川德胜集团钒钛有限公司超低排放改造(三期)减排项目（SO2189.09t/a）中调剂2.775t/a解决；NOx从四川省井研佳泉瓷业有限公司减排项目（NOx减排17.65t/a）中调剂5.625t/a解决。废水总量控制指标纳入井研县第二污水处理厂统一考核。
四、项目开工建设前，必须依法完备其他相关行政许可手续。
五、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在发生实际排污之前，应按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相关规定，依法申报排污许可。项目竣工后，你单位是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责任主体，应按规定标准、程序、时限，组织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编制验收报告，公开相关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该《报告表》经批准后，如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或者防治污染、防治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化，你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否则不得实施建设。



乐山市生态环境局
2026年5月18日


